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郑钟南先生

通知， 郑钟南本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１０２５０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１％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郑钟南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３．１６ ５．７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９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３．２１ ５．６７ ５２５００００ １．０３％

合计 ——— ———

５．６８ １０２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

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当日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当日总股本比例

郑钟南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２．２３ ６．６１ ５８６３３０ ０．１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３．１６ ５．７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９８％

２０１２．３．２１ ５．６７ ５２５００００ １．０３％

合计减持比例 ——— ——— ——— ———

２．１２％

综上， 公司控股股东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期间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

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１２％

，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三、控股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的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的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郑钟南

持有股份

３１８１９６０００ ６２．３６％ ３０７９４６０００ ６０．３５％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７９１０９２５２ １５．５０％ ６８８５９２５２ １３．４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９０８６７４８ ４６．８６％ ２３９０８６７４８ ４６．８６％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持有的公司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４

、本次减持后，郑钟南仍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３５％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５

、公司将督促郑钟南先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风险提示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变更的公告

经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股东会审议通过

,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山西海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20%

的股权， 该两名股东对本公司的

出资比例亦相应地发生了变更。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本公司注册资本保持不变， 各股东及出资比例分别为：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9%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9%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

，山西海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

。

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公司章程有关条款也做了相应修改。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23

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内蒙华电（

６００８６３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要求，我公司发布

公告如下：

由我公司管理的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了内蒙华电（

６００８６３

）非公开发行股票，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收盘，上述基金持有该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的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万股）

总成本

（万元）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比

例

账面价值

（万元）

账面价值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

锁定期

海富通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２

，

４００ １８

，

６２４ ２．０９％ １８

，

６２４ ２．０９％ １２

个月

海富通收益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

７００ ５

，

４３２ １．８１％ ５

，

４３２ １．８１％ １２

个月

海富通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３５０ ２

，

７１６ ０．７９％ ２

，

７１６ ０．７９％ １２

个月

海富通强化回报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５５０ ４

，

２６８ ２．２１％ ４

，

２６８ ２．２１％ １２

个月

海富通风格优势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５０ ２

，

７１６ ０．７５％ ２

，

７１６ ０．７５％ １２

个月

海富通精选贰号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４５０ ３

，

４９２ １．９４％ ３

，

４９２ １．９４％ １２

个月

海富通中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００ １

，

５５２ １．４６％ １

，

５５２ １．４６％ １２

个月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

2012-016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正钢构

"

、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已于

2010

年

12

月完

成，公司聘请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民族证券

"

）担任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

构，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现公司已启动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公司决定聘请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

证券

"

）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保荐机构，并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与广州证券签定了《关于光正钢

结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协议》，约定广州证券持续督导的期间为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当年

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持续督导期间自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公司原

处于持续督导期，因本次申请发行证券聘请广州证券为保荐机构，广州证券还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

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

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

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因此，公司与民族证券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协议，民族证券未完成的

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广州证券完成。广州证券已指派张昱先生、陈代千先生担

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剩余持续督导期内的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期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张昱先生、陈代千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1

日

附件：张昱先生、陈代千先生简历

张昱先生：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执行总经理，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11

年投资银

行从业经历，曾先后供职于西南证券、民族证券、广州证券。主持完成了八一钢铁（

600581

）

IPO

、南钢股份

（

600282

）增发、标准股份（

600302

）配股、准油股份（

002207

）

IPO

、光正钢构（

002524

）

IPO

、新研股份

（

300159

）

IPO

以及多家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改制辅导等财务顾问项目。

陈代千先生：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执行总经理，经济学学士，保荐代表人，

14

年投资

银行从业经历，曾先后供职于国泰证券、国泰君安证券、西南证券、民族证券、广州证券。主持完成了新亚

股份（

600754

）增发、飞乐股份（

600654

）配股、新研股份（

300159

）

IPO

等主承销项目，以及锦江投资

(600650)

、上海电气（

600021

）、东海股份（

600708

）、都市股份（

600837

）等多家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改制辅导等财务顾问项目。主持完成了康恩贝（

600572

）、晨鸣纸业（

000488

）股权分置改革项目。

关于新增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京银行

"

）签

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2

年

3

月

23

日起南京银行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710002)

的销售业务。

本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2012

年

3

月

19

日至

2012

年

4

月

23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

号中建大厦

29

层

电话：

021-61870999

传真：

021-61870888

联系人：张晶

客户服务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www.fadfunds.com

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

50

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

50

号

法定代表人：林复

客服电话：

40088-96400

公司网址：

www.njcb.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

文件。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23

日

关于新增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安信证券

"

）签

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2

年

3

月

23

日起安信证券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710002)

的销售业务。

本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2012

年

3

月

19

日至

2012

年

4

月

23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

号中建大厦

29

层

电话：

021-61870999

传真：

021-61870888

联系人：张晶

客户服务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www.fadfunds.com

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8

号中国凤凰大厦

1

栋

9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

0755-82825551

传真：

0755-82558355

统一客服电话：

4008001001

联系人：陈剑虹

公司网站地址：

www.essence.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

文件。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８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８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３５１

郑渝力

２ ０８＊＊＊＊＊２９６

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００＊＊＊＊＊０９１

廖开明

４ ０１＊＊＊＊＊３５８

周维刚

５ ０１＊＊＊＊＊６３２

罗宣正

６ ００＊＊＊＊＊１０８

胡晓晗

７ ００＊＊＊＊＊７０８

冯梅

８ ００＊＊＊＊＊５１２

邱小玲

９ ０１＊＊＊＊＊７４５

王继伟

１０ ０１＊＊＊＊＊１３７

王云贵

１１ ０１＊＊＊＊＊０２９

徐基伟

１２ ００＊＊＊＊＊２１８

孙正良

１３ ００＊＊＊＊＊４１５

王建勇

１４ ００＊＊＊＊＊６９２

赵亚平

１５ ０１＊＊＊＊＊４４９

王雨功

１６ ００＊＊＊＊＊７５９

吕敏

１７ ０１＊＊＊＊＊２８７

范超林

１８ ０１＊＊＊＊＊９７４

付斗才

１９ ００＊＊＊＊＊２８２

刘三

２０ ０１＊＊＊＊＊７３０

杜天成

２１ ０１＊＊＊＊＊９４７

蓝国辉

２２ ００＊＊＊＊＊９４０

杨晓燕

２３ ０１＊＊＊＊＊６６９

戴煜川

２４ ０１＊＊＊＊＊３９２

雷飞惠

２５ ０１＊＊＊＊＊６８７

张容昌

２６ ０１＊＊＊＊＊９３９

雷运明

２７ ００＊＊＊＊＊７９９

徐昌志

２８ ０１＊＊＊＊＊０３０

胡孝义

２９ ０１＊＊＊＊＊９６３

纪文秀

３０ ００＊＊＊＊＊０９６

郑明

３１ ０１＊＊＊＊＊６９８

梅萍

３２ ０１＊＊＊＊＊３３７

米鹏

３３ ０１＊＊＊＊＊５９０

李忠华

３４ ００＊＊＊＊＊００３

石彬

３５ ０１＊＊＊＊＊０１２

邓波

３６ ０１＊＊＊＊＊６６７

李张军

３７ ０１＊＊＊＊＊１６６

冷强凯

３８ ０１＊＊＊＊＊８６８

伍和平

３９ ０１＊＊＊＊＊８０６

郭桂蓉

４０ ０１＊＊＊＊＊７００

何友蓉

４１ ０１＊＊＊＊＊３２６

安从志

４２ ０１＊＊＊＊＊６４２

官发智

４３ ０１＊＊＊＊＊９０２

吴军冲

４４ ００＊＊＊＊＊６２３

师红

４５ ００＊＊＊＊＊２６７

张萍

４６ ０１＊＊＊＊＊６６６

邓家富

４７ ０１＊＊＊＊＊２５１

马大康

４８ ０１＊＊＊＊＊１６２

沈小青

４９ ０１＊＊＊＊＊６３０

李玲

５０ ０１＊＊＊＊＊０５９

单庆九

５１ ００＊＊＊＊＊６１６

吴萍

５２ ０１＊＊＊＊＊３８０

周孝全

５３ ０１＊＊＊＊＊３０８

黎方敏

５４ ００＊＊＊＊＊２３２

刘珍凤

５５ ０１＊＊＊＊＊４６８

吴永健

５６ ０１＊＊＊＊＊８５４

周志峰

５７ ００＊＊＊＊＊５０７

古孝国

５８ ００＊＊＊＊＊４４１

胡玉

５９ ０１＊＊＊＊＊１７６

张忠权

６０ ０１＊＊＊＊＊３８５

廖毅

６１ ０１＊＊＊＊＊７６７

肖憬蓉

６２ ０１＊＊＊＊＊１６３

钟伟

６３ ０１＊＊＊＊＊５１４

伍春燕

６４ ０１＊＊＊＊＊２４７

冯辉

６５ ０１＊＊＊＊＊６８４

李辉

６６ ０１＊＊＊＊＊４３５

石作海

６７ ０１＊＊＊＊＊３４３

严正福

６８ ００＊＊＊＊＊４４０

刘蓉春

６９ ００＊＊＊＊＊２５６

吴鍊

７０ ０１＊＊＊＊＊３６９

苏良玉

７１ ０１＊＊＊＊＊１２１

任跃蓉

７２ ０１＊＊＊＊＊９８３

胡俊

７３ ０１＊＊＊＊＊０２４

魏东

７４ ００＊＊＊＊＊６５７

余德萱

７５ ０１＊＊＊＊＊３０２

肖启怀

７６ ０１＊＊＊＊＊３５８

余建明

７７ ０１＊＊＊＊＊９８５

常强

７８ ００＊＊＊＊＊６３８

谢晓梅

７９ ００＊＊＊＊＊３５７

刘莉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百分比（

％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股份数量 百分比（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１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８５ １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８５

１

、首发前个人类限

售股

１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１７ １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１７

２

、首发前机构类限

售股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６８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６８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５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５

三、总股本

１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３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７２５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１１

号

咨询联系人： 张磊 宋晓霞

咨询电话：

０２８－８５００３６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２８－８５００３５８８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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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１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以传真及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１

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

实到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公司继续为公司参股子公司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茉织华印务”）提供人民

币

３

，

３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担保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签署担保协议， 为公司参股子

公司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浙江茉织华印务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１５％

的股权）的信贷融资

业务提供人民币

３

，

３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现上述借款即将到期，公司同意继续为茉织华印务新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针对上述议案，董事徐海宁建议被担保公司提供切实可行的反担保措施，以控制风险，保障投资人的

利益。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７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茉织华印务”）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３

，

３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

３

，

３０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累计为人民币

１７

，

３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为本身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对控股及参股子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１５

，

８００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签署担保协议， 为公司参股子

公司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浙江茉织华印务有限公司”）的信贷融资业务提供人民币

３

，

３００

万

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现上述借款即将到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１

次会议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继续为公司参股子公司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３

，

３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

继续为茉织华印务新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７

，

３００

万元。

本次担保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平湖市新仓镇

法定代表人：管政明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与本公司的关系：茉织华印务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亿元，本公司占

１５％

的股份，故茉织华印务为本公司参

股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茉织华印务资产总额

４３

，

５６１

万元、 负债总额

２１

，

７３５

万元、 净资产

１６

，

４２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茉织华印务净利润为

３

，

９８７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茉织华印务借款期限，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３

，

３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主要是由于茉织华印务正常业务需要向银行申请信贷融资业务。公司董事会认为，茉织华印

务经营业务稳定，偿还债务能力强，贷款逾期可能性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累计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币种 授信额度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茉织华印刷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成城建设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 浙江成城建设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

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平湖九龙山房悟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７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１７

，

３００

万元， 其中对控股及参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１５

，

８００

万元， 对外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 上述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９．８６％

、

９．００％

、

０％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８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接公司股东浙江九龙山国

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山国旅”）通知：

九龙山国旅将所持有的本公司流通

Ａ

股计

２３５０

万股质押给中信实业银行浙江省平湖支行，将所持有的

本公司流通

Ａ

股计

１０００

万股质押给建设银行浙江省平湖支行。 上述

２３５０

万股股票、

１０００

万股股票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办

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股份质押期限自办妥质押手续日起，至向中登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

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九龙山国旅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７

，

２２８

，

８４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２％

，本次质押的

３３５０

万股股票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２．５７％

。

截止本通知日，九龙山国旅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５１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１％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上接

C10

版）

如否，请详细说明：

＿＿＿＿＿＿＿＿＿

王 萍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

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

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担

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

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

区（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

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王萍 （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２．３．１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石英 ，作为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

人与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

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

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八、本人不是为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

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

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

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

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

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

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

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

未在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

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 （未出席

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

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石英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

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

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担

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

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

区（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

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石 英 （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２．３．１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季丰 ，作为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

人与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十名

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

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八、本人不是为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

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

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

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

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

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

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

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

未在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个人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职

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 （未出席

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证实

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季丰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

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

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担

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

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

区（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

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季丰（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２．３．１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９

证券简称：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４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就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经公司职工选举，乔亚珍女士、崔莉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上述职工监事将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附：乔亚珍女士简历

乔亚珍，女，汉族，

１９７５

年

７

月出生，

１９９７

年毕业于辽宁广播电视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 大专学历。 历任铁岭伟

业集团有限公司行政秘书、 行政部副经理等职务；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今， 任铁岭财京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秘书职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本公司职工监事。

乔亚珍女士没有在控股股东和关联企业担任任何职务；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通报批评、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崔莉女士简历

崔莉，女，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出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大专学历，会计师职称。 曾就职于铁岭县审计事务所、铁岭

铁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事财务、审计等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今，就职于铁岭财京投资有限公司，现任公司主管

会计职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本公司职工监事。

崔莉女士没有在控股股东和关联企业担任任何职务；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通报批评、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的情形；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证券简称：铁岭新城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铁岭市凡河新区金鹰大厦

８

楼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

３

）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授权的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１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期初数据调整情况的说明》；

２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７

、审议《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８

、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

９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０

、审议《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１１

、审议《关于董事换届改选的提案》：

（

１

）关于推荐韩广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２

） 关于推荐赵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３

） 关于推荐刘海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４

） 关于推荐李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５

）关于推荐朱恒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６

）关于推荐唐逸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换届改选的提案》：

（

１

）关于推荐王萍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２

）关于推荐季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３

）关于推荐石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改选的提案》：

（

１

）关于推荐叶选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２

）关于推荐杨红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３

）关于推荐刘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１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１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１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１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１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２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２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

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股东可以现场、信函、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真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前（包括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收到为

准。

法人股股东代表持股票帐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流通股股东持股票帐

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委托人持股

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通过信函、传真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铁岭市凡河新区金沙江路

１１

号。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授权的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梁兴哲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７４９９７８８９

传 真：

０２４－７４９９７８９０

邮 编：

１１２０００

２．

会议费用：会议半天，出席会议股东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

受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电话：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法人股东请加盖公章。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９

证券简称：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６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办公地址等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已实施完成，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名称由“四川中

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住所变更为：铁岭市凡河新区金沙

江路

１２

号。 公司已在铁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公司名称、 公司住所等事宜的变更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

照。 为了方便广大投资者的交流与沟通，公司办公地址、通讯地址以及联系方式变更如下：

公司办公地址由“成都市蜀西路

３０

号”变更为“铁岭市凡河新区金沙江路

１１

号”。

公司通讯地址由“成都市蜀西路

３０

号”变更为“铁岭市凡河新区金沙江路

１１

号”。

邮政编码由“

６１００３６

”变更为“

１１２０００

”。

电子信箱由“

ＳＣＺＨ＠ＣＤＺＨＯＮＧＨＵＩ．ＣＯＭ

”变更为“

ｔｌｘｃ８０９＠１６３．ｃｏｍ

”。

传真由“

０２８－８７５０９８６０

”变更为“

０２４－７４９９７８９０

”。

董事会秘书联系电话由“

０２８－８７５０３８１０

”变更为“

０２４－７４９９７８８９

”。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